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
涪财政发〔2022〕934号


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关于调整下达2022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
提升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）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
区卫生健康委：

我局2022年下达你单位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）中央补助资金预算103万元。经研究，现分别调整给区中医院33万元、区人民医院20万元、增福镇卫生院20万元、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30万元。

请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年终在“2100601中医（民族医）药专项”相关科目列报。
附件：绩效目标表

    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 抄送：涪陵区中医院、区人民医院、增福镇卫生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7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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